
永昌县污水处理厂扩建及提标改造项目施工、监理 

招标公告 

一、 招标条件 

永昌县污水处理厂扩建及提标改造项目已由永发改字（2017）169 号文批准

建设，建设资金为财政资金。招标人为永昌县污水处理厂。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工程项目的施工、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建设地点：永昌县污水处理厂。 

2、招标范围：施工图范围内的施工及施工阶段的监理任务。 

3、工程规模：扩建工程规模为 1.0 万 m³/d；总规模为 2.0 万 m³/d。厂区扩

建多级多段ＡＯ生物反应池二座，容积 10000 立方米，新建深度处理提升泵房、

高效沉淀池、反硝化深床滤池、终沉池、贮泥曝气池、鼓风机房、污泥泵房、变

配电室、加药间、紫外线消毒渠、检测用房、事故调节池提升泵房各一座及配水

井、工艺管网，并配套安装相关预埋件及设备设施。项目在建设中将对原污水处

理工艺进行升级改造，出水水质由现在的一级 B 标准提升为一级 A 标准。  

4、计划工期： 150 日历天； 

5、标段划分：本次招标工程分为二个施工标段，一个监理标段。 

一标段：永昌县污水处理厂扩建及提标改造项目多级多段ＡＯ生物池土建施

工工程。 

二标段：永昌县污水处理厂扩建及提标改造项目厂区其他设施土建及工艺管

网施工工程。 

三标段：一、二标段和后续设备供应及安装、自控仪表及电气自动化设备供

应、安装和其他标段施工阶段的监理。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一标段：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的独立法人企业，

建造师要求市政公用工程二级及以上资质, 安全考核 B证及以上；技术负责人中



级职称及以上，安全负责人考核证为 C证并具有中级职称及以上，近三年财务状

况良好，有良好的社会信誉，近三年内未拖欠农民工工资（未拖欠农民工工资证

明由金昌市劳动监管部门出具）。 

2、二标段：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的独立法人企业，

建造师要求市政公用工程二级及以上资质, 安全考核 B证及以上；技术负责人中

级职称及以上，安全负责人考核证为 C证并具有中级职称及以上，近三年财务状

况良好，有良好的社会信誉，近三年内未拖欠农民工工资（未拖欠农民工工资证

明由金昌市劳动监管部门出具）。 

3、三标段：监理标段须具备工程监理乙级资质（同时具有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安装工程资质），总监理工程师具有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注册专业为

市政公用工程或机电安装工程或电气自动化专业，总监理工程师应具备工程技术

类中级职称。财务状况良好，有同类工程监理业绩和经验；有良好的社会信誉。 

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施工标段外省企业需取得《甘肃省省外建筑业企业工程项目投标备案表》，

省内企业需取得《甘肃省建筑业企业工程项目投标备案表》。 

6、凡参加投标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当将检察机关出具的行贿犯罪档案查

询结果告知函原件作为投标文件的内容之一，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须在

公告发出日期后为有效期。 

7、施工标段投标的授权代理人应当为本项目的负责人（即项目经理）。 

8、投标人的授权代理人应当持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参加投标会议，否

则视为自动放弃投标。 

9、投标人需提供 2014 年 1 月 1 日以后有类似工程业绩(日处理量不低于

6000m³的类似业绩，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中标通知书和合同原件为依

据)。 

四、 资格审查方式 

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合格

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按废标处理。         

五、 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 

1、报名时间：投标人于 2017 年 8月 30 日 08:30 分至 2017 年 9月 3日 18:00



分在金昌市公共资源交易网（www.jcggzy.com）在线报名，报名成功后免费下载

电子版招标文件，如未下载电子版招标文件则视为无效报名，一切法律责任、经

济责任由投标单位自己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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